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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一审刑事判决书

发布日期：2016-10-13 浏览：210次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6）粤03刑初340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蔡某，男。因本案于2016年3月21日被刑事拘留，2016年3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第一看守所。

广东省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以深检刑诉[2016]33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蔡某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于2016年6月24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

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蔡某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5年6月11日，被告人蔡某从福田口岸入境，经海关检查，在其随身携带的包内发现象牙制品2件，净重1.4千克，未向海关申报，被查获。经华南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

心鉴定，上述象牙制品为脊索动物门哺乳纲长鼻目象科现代象象牙制品，市场价值人民币58333.8元。现代象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附录Ⅱ。

公诉机关据以指控上述事实的证据为：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被告人身份信息材料、查获经过、抓获经过、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通关记录表、行政案件基本信息表、

出入境记录、被告人蔡某的供述和辩解、华南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心鉴定报告、查验现场照片、检查记录表。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蔡某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入境，情节较轻，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之规定，应当以走私珍贵动

物制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诉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蔡某认罪，希望法庭对其从轻处罚。

本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6月11日，被告人蔡某从福田口岸入境，经海关检查，在其随身携带的包内发现象牙制品2件，净重1.4千克，未向海关申报，被查获。经华南野生动物物种鉴定

中心鉴定，上述象牙制品为脊索动物门哺乳纲长鼻目象科现代象象牙制品，市场价值人民币58333.8元。现代象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附录Ⅱ。

另查明，2015年6月11日被告人蔡某被查获后海关缉私部门并未对其进行羁押。2016年3月18日海关缉私部门电话通知被告人蔡某到案接受处理，被告人蔡某2016年3月21日自动到案后被

刑事拘留。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并当庭宣读或出示，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被告人身份信息材料、抓获经过、查获经过。被告人蔡某是2015年6月11日现场查获，2016年3月1日皇岗海关缉私局福田缉私科收到华南野生动物物种鉴定

中心的鉴定意见，3月18日通知被告人蔡某，3月21日蔡某自行前往福田缉私科办理案件。

2、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对被告人蔡某现场查获的走私象牙进行扣押。

3、通关记录表、行政案件基本信息表、出入境记录表。

4、被告人蔡某的供述和辩解：2015年6月11日，我到香港上水一个货仓附近一个在建天桥下面想拿点杂货到福田口岸来赚取带工费。我遇到一个大概三十多岁的女子在那里派货，她问我

要不要带个货。我当时就问她是什么，她说是象牙。我问她带象牙会不会有事，她说不会。于是我就同意了，她答应给我100元港币的带工费。女子给我象牙的时候还写了一个电话号码给

我，让我到福田口岸出门之后打电话跟她联系。我现在不记得电话了，纸条也不见了。我拿了象牙之后就装在自己的包里，体积不大很好带。然后我从福田口岸过关。我过关的时候没有向海

关申报，被查获了这两个象牙制品。我以前没有帮这个女子带过货，她一开始就告诉我是象牙制品，我看了是两个圆圆的东西。我2014年下半年开始做水客的，之前被海关查过三次。以前我

都是带手机、奶粉之类的东西，这是第一次带象牙。我知道象牙是不能携带入境的，是违禁品，但我没有想到那么严重。

5、动物案值估算表。该估算表出具日期为2015年7月9日。根据《国家林业局关于发布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中涉及走私的象牙及其制品价值标准的通知》，本案查获的1.4千克象牙

制品的估算价值为58333.8元。

6、华南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心鉴定报告。该报告出具日期为2015年7月9日。送检的疑似象牙2件，共净重1.4千克。经鉴定为脊索动物门哺乳纲长鼻目象科现代象象牙制品。现代象除有

证据证明特定群种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外，其他均列入附录Ⅰ。

7、查验现场照片、检查记录表。

本院认为，被告人蔡某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入境，情节较轻，其行为已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蔡某受他人雇请为他人

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入境，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可认定为从犯，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蔡某被查获后海关缉私部门并未对其进行羁押，2016年3月18日海关缉私部门电话通知被告人

蔡某到案接受处理，被告人蔡某2016年3月21日自动到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可认定为自首，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一

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蔡某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16年3月

21日起至2017年3月20日止。罚金应于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

二、查扣在案的走私珍贵动物制品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魏　国　儿

审判员　涂　平　一

审判员　肖　艾　新

二〇一六年七月十一日

书记员　陈敏(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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